國立臺東專科學校

108-2學期  第4次學務處處務會議
時 間：109年05月26日(二) 下午16:10 

地 點：誠樸校區學務處辦公室 

主 席：洪維澤（學務處主任）                           記錄：吳柏璋

出 席：如簽到表 (附件一) 
主席致詞：略。
1、 上次會議決議事項確認：無。
2、 上次會議臨時動議執行情形：無。
3、 報告事項：
	學務處主任
	一、六月五日(星期五)是學校的畢業典禮，煩請主任教官及生輔
    組協助。另外當日周圍的交通與校園安全的這個區塊，有請
    校安中心及教官們多費心。
二、目前畢業典禮舉辦的地點維持不變(誠樸校區山形牆)。請課
    外活動組再留意畢聯會有無需求，學務處這邊會盡量配合辦
    理。如有其他流程變動，請提早告知一級主管和各科主任知
    悉。

三、校安中心同仁，在這三、四月辛苦了。一早就要在那邊站崗
    測量體溫，遇到重大活動，還要協助通報等等，非常感謝各
    位的配合協助。

四、因應教育部行政評鑑作業需求，請各組把今年度各項計畫
    之執行、考核及佐證資料備妥。如秘書室跟我們索取資料，
    麻煩盡快繳交，再行修正。


	課外活動組
	一、第14屆學生會會長暨議員選舉選務輔導小組
  (一)鑑於108學年度第13屆學生會會長選舉因「未成立選委會」及「會長候選人資格不符」等瑕疵及爭議。
  (二)為避免類案再生，第14屆學生會會長暨議員選舉時，規劃編組3至5位學校行政代表及教師，負責擔任選務輔導小組，協助學生會會長暨議員選舉程序及資格審核。

  (三)選務輔導小組由學生事務處主任擔任召集人、課外活動組   組長任執行秘書、1位行政代表(建議由服務學習中心許倩燕主任擔任)及1位導師(5月28日導師會議遴選)協助會長選舉資格審核、課外活動組助理施宏瑋協助議員選舉程序審核。

	服務學習中心主任
	一、建議社政通報及校安通報，合併起來由校安中心統一通報。
二、教育部之前有一個公文發給學校，希望社政通報與校安通
    報能夠合併到校安中心通報。
三、上次行政評鑑建議，關於服學中心需要改進的一點，就是因
    為我們目前通報窗口的位置，其實是人來人往。對於通報的
    對象或受害者的資訊隱私，沒有保障。

	軍訓室主任
	一、教育部先前發文給學校，有關社政通報跟校安通報的通報方
    式，是建議「宜整合」，但尊重各校的作法。

二、現今很多學校的性平通報窗口都在諮商輔導中心，一般的校
    安通報由校安中心負責。目前高職部那邊，有些兒少保護事
    件還是需要由輔導室那邊來進行通報。

	諮商輔導中心主任
	一、諮商心理師需經常介入輔導，如果為通報轉介單位及輔導角
    色，往往會造成輔導對象(學生)的排斥。


決議：

     由於現任心理師轉正為公務人員，諮商輔導中心會再增聘一位心理師。擬
     由新任的心理師專責通報，原心理師就專責輔導工作。詳細內容細節，日
     後會同各相關單位再行討論。
肆、討論事項：

本校「

	國立臺東專科學校導師績效評量實施辦法」修正案，請討論。


說明： 
      一、依108年9月18日107學年度績優導師評鑑審議會會議決議事項及
          實際需求辦理。 
      二、本案經109年5月26日學生事務處處務會議通過。
      三、檢附資料： 
   (一) 附件1：國立臺東專科學校導師績效評量實施辦法修正對照表。 
   (二) 附件2：國立臺東專科學校導師績效評量實施辦法(草案)。
決議：照案通過。
伍、臨時動議：無。
陸、下次會議時間：109年6月。
柒、散會（16：50）
附件二
	國立臺東專科學校導師績效評量實施辦法修正條文對照表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第四條 評量時程 

一、每學年第二學期結束前兩週時啟動績優導師評選作業(如附件1)。
	 第四條 評量時程 

一、每學年第二學期結束前兩週時啟動績優導師評選作業，如下表。
	原有表格置於辦法條文內，不符一般條文制定慣例，將其調整至本文規定之附件1。

	第六條 績優導師選拔 

一、績優導師評選共區分三階段實施: 

(一)第一階段:區分科推薦及自我推薦，說明如下: 

1、科推薦:於暑假開始前兩週啟動，為期兩週，由各科自訂遴選辦法，經科務會議通過後實施，科主任擔任召集人，召開科績優導師評選會議遴選「科績優導師」，並將獲獎名單呈報校內績優導師遴選，各科推選名額分配如下: 

甲組:二專學制及五專學制四至五年級，各科推選1員。
乙組:五專學制一至三年級，各科推選1員。
2、自我推薦:未進入科推薦之導師，得逕行參與自我推薦，名額不限，於暑假開始日啟動，為期兩週，於規定時間內自行提送相關紙本資料1份送至學務處，參加全校績優導師評選。 
3、上述推選員額，依學校現行科系而定。
(二)第二階段: 

1、於暑假開始後二週啟動，為期四週，至暑假後第六週為止。
2、佔總分90%，由學務處各組針對科推薦及自我推薦之導師依據評分配比表(附件2)及評分要項表(附件3)實施評分。
3、評分完畢後由學務處彙整，按總分實施排序調製「績優導師評鑑總表」(附件4)，送交第三階段實施審查。
	第六條 績優導師選拔 

一、績優導師評選共區分三階段實施: 

(一)第一階段:區分科推薦及自我推薦，說明如下: 

1、科推薦:於暑假開始前兩週啟動，為期兩週，由各科自訂遴選辦法，經科務會議通過後實施，科主任擔任召集人，召開科績優導師評選會議遴選「科績優導師」，並將獲獎名單呈報校內績優導師遴選，各科推選名額分配如下(附件一): 

甲組:各科二專及五專4至5年級推選1員，共11員。
乙組:各科五專1至3年級推選1員，共5員。
2、自我推薦:未進入科推薦之導師亦可參與自我推薦，名額不限，於暑假開始日啟動，為期兩週，於規定時間內自行提送相關資料送至學務處(一式6份，缺份數不予受理)，參加全校績優導師評選。 

(二)第二階段: 

1、於暑假開始後二週啟動，為期四週，至暑假後第六週為止。
2、佔總分90%，由學務處各組針對科推薦及自我推薦之導師依據評分表(附件二)實施評分，各組評分配分如下表。
3、評分完畢後由學務處彙整，按總分實施排序調製「績優導師評鑑總表」(附件三)，送交第三階段實施審查。
	一、修正績優導師遴選甲組及乙組年級分配名額文字說明，並刪除原附件一。
    另因學校未來發展，研判科系有所增減，刪除推選之總名額。
二、修正自我推薦方式文字說明
三、為節約書面資料紙張用量，績優導師評選資料僅需繳交1份申請資料。
    另由課外組以掃描方式，將申請資料製作成電子檔，提供審查委員審查。
四、新增第3項說明，以保持推選名額之彈性及避免經常性修正推選名額。

五、原有表格置於辦法條文內，不符一般條文制定慣例，將其調整至本文規定之附件2、3及文字說明。
七、修正附件三為附件4。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三)第三階段: 

1、於暑假開始後第六週啟動，為期三週，至暑假後第九週為止。
2、由學務處各組長(主任)及各科主任出席參與審議會，由學務主任擔任主席，邀請校長、副校長列席。
3、佔總分10%，由學務主任及各科主任針對「績優導師評鑑總表」表列人員實施加分
(1至10分)，並取其平均數做為加分依據，同科系主任及學務主任不參 與該科系評分，評選名額如下:

甲組(二專及五專4至5年級):評選4員績優導師。
乙組(五專1至3年級):評選2員績優導師。
	(三)第三階段: 

1、於暑假開始後第六週啟動，為期三週，至暑假後第九週為止。
2、由學務處各組長(主任)及各科主任出席參與審議會，由學務主任擔任主席，邀請校長、副校長列席。
3、佔總分10%，由學務主任及各科主任針對「績優導師評鑑總表」表列人員實施加分
(1至10分)，並取其平均數做為加分依據，同科系主任及學務主任不參 與該科系評分，評選名額如下:

甲組：評選4員績優導師。
乙組：評選2員績優導師。
	刪除甲組及乙組各年級文字說明。

	
	
	


國立臺東專科學校導師績效評量實施辦法(草案)
民國97年12月17日學務會議通過
民國97年12月31日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民國100年01月13日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民國100年11月29日學務會議修正通過
民國104年04月30日學務會議修正通過
民國104年12月24日學務會議修正通過
民國105年12月21日學務會議修正通過
民國109年00月00日學務會議修正通過

第一條    為使本校導師績效評量有所依據，特訂定「國立臺東專科學校導師績效評量實施辦法」(以下簡稱本辦法)。
第二條    凡本校專科(日間)導師均適用之。
第三條    依導師輔導學生與本校行政有關業務，由相關業務單位主管實施評量，評量項目與標準如附表。
第四條    評量時程
                      一、每學年第二學期結束前兩週時啟動績優導師評選作業(附件1)。
二、學務處彙整各主管之評分表進行成績統計，並將結果陳校長核定。
三、每位導師之總得分為各項評量項目評分之總和，評量總分及各項目百分比評分皆計算至小數點後第一位。
第五條    執行考評人員應嚴守保密，作業應嚴謹，並儘可能依據具體客觀紀錄進行評分；評分內容除校長、學務主任及該科主任得請求參考外，非相關人員不得查閱。
第六條    績優導師選拔

一、績優導師評選共區分三階段實施:

(一)第一階段：區分科推薦及自我推薦，說明如下:

1、科推薦：於暑假開始前兩週啟動，為期兩週，由各科自訂遴選辦法，經科務會議通過後實施，科主任擔任召集人，召開科績優導師評選會議遴選「科績優導師」，並將獲獎名單呈報校內績優導師遴選，各科推選名額分配如下：
甲組：二專學制及五專學制四至五年級，各科推選1員。

乙組：五專學制一至三年級，各科推選1員。

2、自我推薦：未進入科推薦之導師亦可參與自我推薦，名額不限，於暑假開始日啟動，為期兩週，於規定時間內自行提送相關紙本資料1份送至學務處，參加全校績優導師評選。

(二)第二階段:

1、於暑假開始後二週啟動，為期四週，至暑假後第六週為止。

2、佔總分90%，由學務處各組針對科推薦及自我推薦之導師依據評分配比表(附件2)及評分要項表(附件3)實施評分。

3、評分完畢後由學務處彙整，按總分實施排序調製「績優導師評鑑總表」(附件4)，送交第三階段實施審查。

(三)第三階段:

1、於暑假開始後第六週啟動，為期三週，至暑假後第九週為止。

2、由學務處各組長(主任)及各科主任出席參與審議會，由學務主任擔任主席，邀請校長、副校長列席。

3、佔總分10%，由學務主任及各科主任針對「績優導師評鑑總表」表列人員實施加分(1至10分)，並取其平均數做為加分依據，同科系主任及學務主任不參與該科系評分，評選名額如下：
甲組：評選4員績優導師。

乙組：評選2員績優導師。

二、學務處依第三階段評選全校績優導師6名，陳校長核定後，於學校重大集會時公開表揚並嘉獎二支以示鼓勵。

第七條   本辦法經學務會議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附件1：國立臺東專科學校導師績效評量作業期程管制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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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2：國立臺東專科學校績優導師各組評分配比表
	國立臺東專科學校績優導師各組評分配比表

	單位
	生輔組
	課外組
	衛保組
	諮商中心
	體育組
	服學中心

	配分
	15
	15
	15
	15
	15
	15


附件3：國立臺東專科學校績優導師各組評分要項表

臺東專科學校績優導師評分表-生輔組
	受評人
	
	評分人
	

	評分項目
	配分
	參考評量內容
	配分
	得分
	評量單位

	輔導學生生活教育
	15
	1.督導學生重要集會出席及秩序維持。
	2
	
	生輔組

	
	
	2.督導學生服裝儀容整齊。
	2
	
	

	
	
	3.輔導住校生遵守規範及賃居校外學生生活訪查。
	2
	
	

	
	
	4.管制學生請假與缺曠課。
	2
	
	

	
	
	5.學生獎懲之建議與輔導。
	2
	
	

	
	
	6.學生交通安全之宣導與輔導。
	2
	
	

	
	
	7.學生操行成績之考查。
	2
	
	

	
	
	8.輔導缺席偏多學生及繳交輔導報告。
	1
	
	

	
	
	得分
	
	

	優良事蹟存證

	項目
	具體事實(請說明人、事、時、地、物)

	協助處理學生校園安全事件得宜
	

	其他相關事實陳述


臺東專科學校績優導師評分表-課外活動組
	受評人
	
	評分人
	

	評分項目
	配分
	參考評量內容
	配分
	得分
	評量單位

	輔導學生課外活動
	15
	1.指導班級參加全校性課外活動（聽講座、校慶、升旗典禮、週會等）。
	2
	
	課外活動組

	
	
	2.確實出席導師知能研習、學務會議、導師會議等會議。
	2
	
	

	
	
	3.鼓勵學生擔任社團主要幹部(社長、副社長)。
	2
	
	

	
	
	4.主動指導班級舉辦課外活動，並與本組告知者(奉核備)。
	2
	
	

	
	
	5.輔導學生申請各項獎學金。
	1
	
	

	
	
	6.指導學生按時領取繳交班會紀錄。
	2
	
	

	
	
	7.按時召開班會並確實記錄者。
	2
	
	

	
	
	8.擔任學務會議委員者
	2
	
	

	
	
	得分
	
	

	優良事蹟存證

	項目
	具體事實(請說明人、事、時、地、物)

	指導班級協助本組各項活動(校慶、畢業典禮、新生始業式、社團評鑑等)
	

	主動擔任社團指導老師
	

	協助本組推動各項課外組業務事項。
	

	其他相關事實陳述


臺東專科學校績優導師評分表-服務學習中心
	受評人
	
	評分人
	

	評分項目
	配分
	參考評量內容
	配分
	得分
	評量單位

	服務學習
	15
	1.第一學期班級教室整潔競賽總成績優良:第一到三名得5分，第四到六名得3分，第七到九名得1分。
	5
	
	服務學習中心

	
	
	2.第二學期班級教室整潔競賽總成績優良:第一到三名得5分，第四到六名得3分，第七到九名得1分。
	5
	
	

	
	
	3.教師參與服務學習相關活動（不含教授服務學習必修課程）。
	3
	
	

	
	
	4.班級支援廁所整潔工作，且廁所整潔競賽學期總平均超過80分者，每學期各得1分。未超過80分者，不予給分。
	2
	
	

	
	
	得分
	
	

	優良事蹟存證

	項目
	
	具體事實(請說明人、事、時、地、物)

	班級教室整潔競賽優良
	

	廁所整潔競賽成績優良
	

	教師參與服務學習活動總時數為全校前三名(不含服務學習必修課程)
	

	其他相關事實陳述


臺東專科學校績優導師評分表-衛生保健組
	受評人
	
	評分人
	

	評分項目
	配分
	參考評量內容
	配分
	得分
	評量單位

	輔導學生衛生保健
	15
	1.輔導學生參與各項健康活動情形。
	7
	
	衛生保健組

	
	
	2.學生健康之輔導與轉介。
	5
	
	

	
	
	3.學生傷病狀況之關懷輔導。
	3
	
	

	
	
	得分
	
	

	優良事蹟存證

	項目
	具體事實(請說明人、事、時、地、物)

	班級獲得全校性團體比賽前三名
	

	其他相關事實陳述


臺東專科學校績優導師評分表-體育組
	受評人
	
	評分人
	

	評分項目
	配分
	參考評量內容
	配分
	得分
	評量單位

	體能活動
	15
	1.輔導學生辦理體育課程興趣選項及加退選。
	3
	
	體育組

	
	
	2.鼓勵同學加入本校運動代表隊。
	5
	
	

	
	
	3.鼓勵同學參加體育活動。
	4
	
	

	
	
	4.其他與輔導學生體育活動相關業務。
	3
	
	

	
	
	得分
	
	

	優良事蹟存證

	項目
	具體事實(請說明人、事、時、地、物)

	班級獲得全校性團體比賽前三名
	

	協助特殊個案輔導
	

	協助處理學生校園安全事件得宜
	

	其他相關事實陳述


臺東專科學校績優導師評分表-諮商輔導中心
	受評人
	
	評分人
	

	評分項目
	配分
	參考評量內容
	配分
	得分
	評量單位

	輔導學生心理預防活動
	15
	1.教師輔導知能研習與增能研習。
	5
	
	諮商輔導中心

	
	
	2.主動協助班級性輔導知能活動推廣
(申請主題式班級輔導或活動等) 
	5
	
	

	
	
	3.主動協助全校性輔導知能活動推廣
(鼓勵學生參與校內輔導宣導活動等)
	3
	
	

	
	
	4.協助辦理教育部指示學生輔導活動
(如畢業班UCAN施測、新生班篩選等) 
	2
	
	

	
	
	得分
	
	

	優良事蹟存證

	項目
	具體事實(請說明人、事、時、地、物)

	協助特殊個案輔導(轉介與聯合輔導)
	

	其他相關事實陳述


*協助特殊個案輔導說明
1.一般學生(配分3分)：特殊個案之轉介(須提供轉介單)與追輔。
2.資教學生(配分2分)：每學期參與ISP會議並提供個案輔導記錄。
附件4：國立臺東專科學校績優導師評鑑總表
	國立臺東專科學校績優導師評鑑總表

	班級
	姓名
	課外組
(15分)
	生輔組
(15分)
	服學中心
(15分)
	衛保組
(15分)
	體育組
(15分)
	諮輔中心
(15分)
	小計
(90分)
	學務主任科主任
(1-10分)
	總分
	名次

	
	
	
	
	
	
	
	
	
	
	
	

	
	
	
	
	
	
	
	
	
	
	
	

	
	
	
	
	
	
	
	
	
	
	
	

	
	
	
	
	
	
	
	
	
	
	
	

	
	
	
	
	
	
	
	
	
	
	
	

	
	
	
	
	
	
	
	
	
	
	
	

	
	
	
	
	
	
	
	
	
	
	
	

	
	
	
	
	
	
	
	
	
	
	
	

	
	
	
	
	
	
	
	
	
	
	
	

	
	
	
	
	
	
	
	
	
	
	
	

	
	
	
	
	
	
	
	
	
	
	
	

	
	
	
	
	
	
	
	
	
	
	
	

	
	
	
	
	
	
	
	
	
	
	
	

	
	
	
	
	
	
	
	
	
	
	
	

	
	
	
	
	
	
	
	
	
	
	
	

	共計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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